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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规范突发事件信息报送工作的通知

各单位：  

根据上级部门要求，结合《泉州师范学院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泉州师院重要情况报告制度》和学校实际情况，现就进一步规范突发事件信息报送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报送范围

信息报告范围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学生管理事件、网络信息安全事件、公共卫生事件、群体性事件、治安和刑事案件等涉及学校安全稳定或可能对学校造成重要影响的紧急情况。

二、报送程序

1.各单位必须在获悉信息后的第一时间向主管部门报告，主管部门向党政办公室和分管校领导报告，党政办公室根据事态向学校党政主要领导和上级部门报告。

2. 网络信息安全事件的主管部门为党委宣传部；学生管理和群体性事件的主管部门为学生处；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的主管部门为后勤管理处；事故灾难、治安刑事案件、外来群体事件的主管部门为保卫处。

3.来不及形成文字报告材料的，可先口头或电话形式报告（同时按报送内容要求编写、发送简要短信至党政办公室），然后再补送书面报告。详细情况尚不明确的，可先进行初报，根据事态进展和处理情况随时进行续报，直至事件处理完毕。

4.凡报送上级部门的突发事件信息，必须由党政办公室核实，经分管校领导或学校党政主要领导审签后统一上报。

三、报送内容

1.事件发生基本情况，包括时间、地点、规模、涉及人员（人员信息应包括所在单位、姓名、性别、出生年月、籍贯）、破坏程度、财产损失以及人员伤亡等现场情况。

2.事件发生起因分析、性质判断和影响程度评估。

3.事发单位及有关部门和学校应急处置工作组已采取的措施。

4.校内外公众及媒体等各方面的反应。

5.事态发展状态、处置过程和效果及下一步工作方案。

6.需要报送的其他事项。

四、报送要求

1.各单位要强化信息工作意识和责任意识，建立信息工作报送机制，要做到遇事必报、大事即报、急事急报。各单位负责人是信息报送第一责任人，报送信息必须层层负责，逐级审阅把关后上报。

2.信息报告要做到报送及时、要素完整、重点突出、数据翔实、表达准确、文字精炼。各单位负责人要认真审阅、把关信息的编撰，切实提高信息质量，实事求是，准确无误。

3.各单位要进一步明确负责信息工作的领导，并至少确定一名信息员具体负责信息报送工作。

4.信息材料采用纸质版和电子版同步报送，纸质版需经单位负责人签章后报送。凡属涉密信息，执行保密工作规定，由保密工作人员管理。  

联系人：黄争红，联系电话22783038、15859770770，电子邮箱3038@qzt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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